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56號

原      告  程清言  

            周淑玲  

            程芷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被      告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樹森  

訴訟代理人  鄒景騰  

被      告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

樓、0樓

法定代理人  莊順裕  

訴訟代理人  張羽雯  

            黃可欣  

被      告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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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

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被告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證券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原為許慈美，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樹森，並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529頁至第531頁），經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自民國109年2月13日起分別透過不同證券公司在次級集

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

投信公司）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

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

　⒈原告程清言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日間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29張，於同年4

月13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13日間透過被

告臺銀證券公司買進70張，於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

年2月17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9張，於同年9月9日全數賣

出，上開三個帳戶損失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478,448

元。

　⒉原告周淑玲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臺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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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公司買進79張，並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

3日至同年3月11日間透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0張，於同

年9月9日全數賣出，上開二個帳戶損失金額合計745,001

元。

　⒊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10日間分別透過被告

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09張、被告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富邦證券公司）買進118張、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1

18張，並持有系爭基金至下市後參與清算，投資損失共計2,

328,534元，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照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

第10500156071號函令公布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應

記載事項及格式」，以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21條之規定，應提供系爭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以揭露系爭基

金「不適合長期投資」、「僅限單日報酬之投資人」、「從

事期貨交易且放大槓桿交易」等重要內容及風險，但被告元

大投信公司並未提供公開說明書予原告。又「元大標普油金

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

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

第25條第1項第4款載明系爭基金只有在淨資產價值最近30個

營業日低於5,000萬元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才有權終止系

爭契約並進行下市清算，若發生其他新增主管機關規定下市

條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即應修改契約，並通知原告。然金

管會108年7月26日發布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令新增規

定系爭基金淨值如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當淨值低於2

元)，應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申請下市，而系爭基金109年3

月16日、109年3月17日、109年3月18日之平均淨值低於2

元，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於官網公告，此時

系爭基金之下市條件已成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除未依系爭

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使原告得自行全部停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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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而減少損失外，亦未即時依前開金管會新增之下市條

件，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終止契約事由內容，或於公開說明

書中揭露新增之下市風險，致原告誤信系爭基金不會因最近

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

價值累積跌幅已達90%之原因而終止上市，但系爭基金最終

卻因該原因下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顯未盡其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9條、

第10條、第11條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

8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投顧法第7條第3項、第8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併依同法第9條第1

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⒉依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記載，系爭基金須將市值之30%至6

0%放在流動資產，且常態上必須建立期貨市值為系爭基金總

資產價值之150%至200%，但系爭基金自109年3月9日起至同

年4月21日止之流動資產均不到淨資產總值之30%，於109年3

月20日之期貨市值佔其總資產淨值也不及150%，此均屬構成

系爭基金投資基本方針的偏離，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期

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及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

款、第5款約定，召開受益人大會，即率爾讓系爭基金下

市，造成原告投資系爭基金受有損害，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3

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

任。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前述未對原告提供公開說明書，

經理系爭基金亦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

情事，實已違反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2項、

金保法第7條、第8條、第10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

條、第95條、第83條、第21條、第23條及期貨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第26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造成原告因此受有投資損

失，故原告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爰依上開請求權基礎，一部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分別賠償

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倘認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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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原告前開請求無理由，則系爭基金下市結果乃超過系爭

契約所訂條件以外的原因所促成，屬訂約時雙方不可預期因

素，本件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參考與系爭基金類似

性質之「街口投信布蘭特正2基金（證券代號：00715

L）」，於109年2月26日因應金管會於108年對基金下市規定

之行政指導而公告修訂契約，該基金至113年10月1日之市值

為13.22元，期間漲幅為2.00000000倍。以此計之，系爭基

金倘繼續存在，自109年12月1日至113年10月1日止，其市值

也會回升約2.00000000倍，原告持有系爭基金之市值亦會較

清算時所得之258,665元多出489,596元，與原告程芷林請求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損害賠償金額甚為接近，故原告程芷林爰

備位依情事變更原則，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請求賠償。　　

　㈢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

券公司均為金保法所稱之金融服務業，依金保法第9條第1項

規定，須就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購買進行事

前審查，然渠等未翔實確認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基金是否符合

其所預設風險屬性及投資期限，與原告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亦

未載明或告知原告詳讀公開說明書，使原告無從了解公開說

明說內所示系爭基金獨特風險因子，有重大風險揭露不足之

違失，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規定。爰依金保

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

條、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

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各賠償原告如訴

之聲明所示之金額。

　㈣並聲明：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480,000

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⒉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

付原告程清言19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

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⒊

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00元、懲罰性賠

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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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算之遲延利息。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

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⒌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2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5,850元，

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

息。⒍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80,000元、懲罰

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

淑玲16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⒏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4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

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

延利息。⒐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90,000

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⒑被告富邦證券公司應給

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

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⒒

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

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遲延利息。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抗辯：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則以：

　⒈原告之投資虧損係因109年3月至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價

格大幅下跌所導致之次級市場價格波動，且系爭基金於109

年3月19號即發布已達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重大訊息，原告

仍有繼續大量買進系爭基金，其於系爭基金交易價格劇烈波

動之際，抱持承擔高風險投資之心態持續買進，可見其知悉

系爭基金有終止、下市之可能性，仍基於自己對投資報酬與

風險之判斷，決定買進、賣出或繼續持有系爭基金，應自行

負擔投資風險所產生之虧損，原告之投資虧損與系爭基金之

信託契約終止、下市間無因果關係。又原告並非向被告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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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公司申購系爭基金，而係於證券公司開立有價證券受託

買賣帳戶，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非於募集」

時交付原告「非申購人」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商品適合度及

風險告知亦應由其委託之證券公司為之；且被告元大投信公

司自系爭基金成立以來，均有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

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

原告亦得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索取信託契約最新版本，被告

元大投信公司自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規定。

　⒉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遵循系爭信託契約、金管會函令，於系

爭基金淨資產符合下市規定時，向金管會報核准後終止信託

契約，辦理下市清算，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於系爭基金達金

管會函令所訂標準時，依法數度發布重大訊息、於官網進行

公告，甚至以個別信函通知受益人，並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或原告所指違反投顧法第7條、第8條之情。而系爭

基金係因符合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之規定，

而應報核准後終止契約，該函令即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

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所定主管機

關金管會另有規定，不須召開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情形，被告

元大投信公司並無召開受益人會議之義務。況指數股票型期

貨信託基金之分割、反分割於此時始開放期貨信託業者申請

辦理，此僅屬原告之期待，無從證明若以原告之主張進行即

可避免信託契約之終止，故無論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系爭

基金之信託契約均應報核准後終止，原告之投資虧損與被告

元大投信公司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無因果關係。原告依投顧

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

司負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退步言，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賣出系爭基金、原告程芷琳

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信託契約終止時，投資損失均已發

生。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已公告系爭基金之

信託契約因符合金管會函令，須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則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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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遲於109年3月19日應已知悉系爭信託契約終止之原因。嗣

系爭信託契約於109年11月16日終止、同年12月2日完成清

算，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2日即可知悉賠償義務人，渠等卻

於113年10月18日方提起本訴，顯逾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

項、投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二年消滅

時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得主張時效抗辯。

　⒋另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下市條件均有於系爭信託契約、公

開說明書中約定且告知原告程芷琳，於系爭信託契約成立

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況期貨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早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

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

︰……�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

準。」之規定，金管會並以相關函令規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

產價值達一定標準者，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

約，故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則以：原告程清言、程芷琳於投資系爭基

金前，已簽署風險預告書，並開立信用交易帳戶，符合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下稱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定條件，且尚有多筆此類金融

商品之成交紀錄，足見原告程清言、程芷琳符合投資系爭基

金之資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法令審查客戶適合度後始

接受委託，合於金保法第9條規定。又原告程清言、程芷琳

於105年9月23日簽署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

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已揭示期貨ETF、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

追蹤標的、指數標的間之特性，告知投資人可能會在短時間

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

並提醒投資人風險預告書預告事項較為簡要，僅為列示性

質，無法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逐項詳述，

應自行確實評估研究後始為投資，原告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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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告知應詳閱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程

清言、程芷琳就期貨ETF商品已有相當之交易經驗，投資前

並已詳閱、簽署相關之風險預告書，對於集中市場交易期貨

ETF之交易模式與商品風險已有瞭解，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是

否有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

險。另系爭基金屬期貨信託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募

集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原告程清言、程芷琳係於次

級市場向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電子方式下單委託買賣，非於

初級市場向投信公司進行申購，自無須簽署金管會105年5月

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函所指之期貨信託基金風

險預告書，故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就受託買賣系爭基金並未違

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程

清言、程芷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或金保法

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向原告請求1賠償，並無理由。甚

者，原告程清言稱其於109年4月13日將系爭基金全數賣出時

受有投資虧損，原告程芷琳則稱109年11月13日系爭基金下

市終止及清算時受有投資虧損，距今均已時隔四年多，原告

程清言、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1月即已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但其等卻遲至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逾金

保法第11條之3、民法第197條規範之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

為抗辯。

　㈢被告臺銀證券公司則以：依兩造簽訂之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

戶契約書約定，如委託人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時，已

具備特定條件並簽具風險預告書，於無其他禁止規定下，證

券商皆應按照委託人委託進行交易。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皆

使用電子下單方式進行集中交易市場標的之委託買賣，被告

臺銀證券公司亦皆依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系統指示進行相關

交易，無原告所指民法第544條任何過失或越權之情事。又

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訂立開戶契約書

前，已綜合考量渠等之過往投資經驗、資金操作狀況、投資

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承受度、合適投資建議範圍，並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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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程清言、周淑玲於開戶契約書簽名及蓋章確認；且已依當

時生效之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核原告資格並載明於風險預告

書，由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確認後簽名蓋章，故被告臺銀證

券公司已盡瞭解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合適度及充分揭露風險

之義務，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民法第184

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知悉投資風險，仍決

定下單購買，與風險預告書文字有無標註公開說明書無關。

縱使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因無法知悉系爭基金具有諸多特殊

風險因子而受有損害，然渠等於109年4月27日賣出系爭基金

受益憑證時起即可請求損害賠償，其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

提起本件訴訟，已逾金保法第11條之3及民法第197條所定之

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㈣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則以：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提供證交所頒定

之風險預告書予原告審閱，風險預告書除揭露指數股票型基

金投資所可能面臨之風險外，並記載「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

負責」等語，且原告皆係以電子簽章方式審閱及簽署風，確

實已收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以網址方式傳送之風險預告書副

本，顯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已依規定揭露相關風險，並依金

管會頒定之強化簽署程序取代原紙本簽署之專人解說程序，

已盡金保法所定之風險說明義務。而原告基於自身風險評估

決定承作，應自負投資損益，渠等先前買賣系爭基金已有獲

利，卻未爭執是否完整揭露投資風險，今反而對於虧損提出

爭執，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又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賣系

爭基金，有關於系爭基金之委託價格、數量均由原告自行以

電子交易方式為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辦理委託買賣未違反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另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為證券商，非

期貨信託事業，自不適用期貨信託事業募集基金應交付公開

說明書或須於風險預告書載明「應詳讀基金公開說明書」字

句之規定；且系爭基金未經證交所列為必要之指數型基金受

益憑證，亦未爭對系爭基金製作特殊風險預告書，被告國泰

證券公司無要求投資人簽署特殊風險預告書之理。況系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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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係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

（下稱金融服務業確保辦法）第4條、第5條第11款規定，排

除就商品適合度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機制之適用，故被告國

泰證券公司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

第2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賠償原告。再者，原告程清

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賣出渠等持有之系爭基金時，即

知受有虧損；原告程芷琳於109年12月1日參與清算後亦知有

虧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

辯。　

　㈤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則以：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

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之規定，於集中市場或櫃買市場交易之

期貨信託基金，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依法辦理徵信作業，

且讓投資人於初次委託買賣時簽具風險預告書，應認被告已

完成確保該金融商品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相關作業。而原

告程芷琳申請開戶時，已填具「國內外證券戶客戶自填徵信

資料表」，被告富邦證券公司亦依該徵信資料表內容，就其

資產狀況及投資經驗等，評估原告程芷琳之投資能力，並依

受益憑證買賣辦法規定，於106年7月10日原告程芷琳開立信

用帳戶時，提供「槓桿指數股票型基金風險預告書」予原告

程芷琳簽署，原告程芷琳已符合前揭「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第3條、第4條之規定，具備買賣系爭基金之資格條件，非如

原告程芷琳所稱須針對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

程芷琳購買進行符合金保法第9條要求之事前審查。又被告

富邦證券公司所提供原告程芷琳簽署之風險預告書，均有揭

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之風險，且已派專人解說，並載明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

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

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

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

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文字，開戶契約書及風險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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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委託人簽名處留有原告程芷琳之簽名，足認原告程芷琳

就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事宜，均已充分瞭解相關風險並承諾

就投資行為自行負責，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盡風險告知義

務，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規

定。況原告程芷琳基於對於系爭基金風險之認識，判斷後決

定投資，其投資虧損結果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行為不具相當

因果關係，無由請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賠償其損害。另系爭

基金下市迄今已逾四年，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

在其官方網站、期信基金觀測站發布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內容

公告，甚或原告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清算分配發放日

即得實際知悉得受賠償之原因、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惟其於

113年10月始提起本件訴訟，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懲罰性

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㈥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分別於99年9月3日、107年6月11日與被

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於104

年7月21日、107年12月12日再與被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槓桿

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

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告程清言於

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月11日、3月13日透過告臺銀證

券公司之交易平台從次級市場陸續買進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

計70,000單位；原告周淑玲則於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

月11日、3月13日、3月26日分次購買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7

9,000單位，復皆於同年4月27日以每單位單價2.26元全數賣

出（見本院卷㈠第45頁、第49頁、第175頁、第189頁、第19

1頁、第277頁至第310頁、本院卷㈡第381頁至第384頁、本

院卷㈣第37頁至第42頁）。　　

　⒉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1年8月29日、105年9月23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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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簽署國內有價證券交易開戶契約，原告程

清言於105年7月5日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證券

信用交易帳戶，並於同日簽署「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又於106年5月22日線上

簽署「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

險預告書(槓桿，反向)」。原告程芷琳則於105年9月23日簽

署「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

書」，再於106年9月13日線上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

加開證券信用交易帳戶。嗣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9

年2月13日至109年4月9日間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129,00

0單位、109,000單位，原告程清言於同年4月13日全數賣出

（見本院卷㈠第43頁、第53頁、本院卷㈡第267頁至第349

頁）。

　⒊原告分別於108年2月22日、100年7月28日、100年3月29日與

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簽訂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於108

年3月20日、106年6月30日、107年12月5日簽署「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

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原告程

清言、周淑玲於109年2月至同年9月間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

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39,000單位、30,000單位，於10

9年9月9日全數賣出；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至同年4月間委

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118,000單

位，且持有至系爭基金下市後參與清算（本院卷㈠第47頁、

第51頁、第57頁、第337頁至第381頁、第399頁至第408頁、

第419頁、第421頁、本院卷㈢第473頁至第485頁）。

　⒋原告程芷琳於106年5月9日與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112

年4月9日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合併，被告富邦證券公司為存

續公司，下稱日盛證券）開立證券交易帳戶，其中包含「指

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

告程芷琳於106年7月10日開立信用帳戶，並簽署「買賣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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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

原告程芷琳係以電子式交易方式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

日間透過日盛證券買進系爭基金共計118,000單位（見本院

卷㈠第55頁、第503頁至第550頁、本院卷㈢第447頁、第449

頁）。

　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公告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

約，經金管會於109年10月7日核准終止，系爭基金於109年1

1月13日終止上市買賣，109年11月16日為系爭信託契約之終

止，並於同年12月1日完成基金清算查核，於同年12月27日

清算程序完成（見本院卷㈠第135頁、第137頁、本院卷㈡第

195頁至第209頁、本院卷㈢第451頁、第453頁）。

　㈡原告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

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

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

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

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

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

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

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

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

項、第11條固分別定有明文。然觀諸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

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但國外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應

依募集地區之法令規定辦理。」；第58條：「期貨信託事業

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有關銷售

之文件、期貨信託契約及最近財務報表，置於其營業處所及

其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

供查閱。」；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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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

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屬投資型商品或服務者，除應依前條辦理

外，並應向金融消費者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其中投資

風險應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第2項

第11款：「前項所稱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指下列商品

或服務：……�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

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可知期貨信

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期間或上市日起投資人於初級市

場提出之申購或買回申請時，始須主動交付其公開說明書及

信託契約，原告為後續在集中市場交易購買系爭基金之投資

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而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已經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上傳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基金

管理平台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亦載明

於營業處所及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提供系爭信託契約予投

資人查閱、洽購，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業依規定提供集中市

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信託契約之管道，

難認有何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充分揭露其風

險之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自屬

無據。又金保法第11條之3有關懲罰性賠償規定：「金融服

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

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

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

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金融服務業因金保法

已應負賠償責任為要件，如前所述，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毋

須依金保法賠償原告，原告亦無從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

懲罰性賠償。　　　

　⒉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

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

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

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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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

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雇

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雇人履行

本契约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期貨信託公司應與自

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

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

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固主張被告

元大投信公司系爭基金達金管會函令揭示之終止信託契約標

準後，未通知原告或揭露上開訊息，亦未即時修改系爭信託

契約關於終止上市之規定，更未曾召開受益人會議即率爾讓

系爭基金下市，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及忠實義務等

語，惟查：

　　⑴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公司或基

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㈠本契約修正之事

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

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㈡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之更換。㈢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或下市。㈣本契約之終

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㈤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

算處理結果之事項。㈥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

内容。㈦指數授權契約終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

者。㈧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相示、本契約規定、臺

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同條第2項：「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㈠前項規定之事項。㈡每營

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但經金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㈢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事項。㈣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

所在地變更者。㈤本基金之年度財務報告。㈥每週公布本

基金資產組合比例；每月公布前五大期貨契約名稱及合計

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交易之期貨

契約内容及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持有標的指數之成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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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期貨契約内容及比例）。㈦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曰

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㈧本基金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

或買回作業、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

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延缓及恢復給付申購應交付之受益

憑證與買回總價金事項。㈨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

示、本契約規定、臺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

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130頁、

第131頁），足見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

要事項是否應「通知」受益人或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

為已足，設有不同規定。

　　⑵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實際上已依係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

項，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

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內容為：「元大標普高

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

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

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已達終止本基金期貨信託契約

條件。……依金管證期字0000000000號令規定：指數股票

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應報金管會

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本基金已符合前述條件，近期

將向金管會申請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但仍須取得其核准

後方能進行下市及清算程序。另外由於近期市場行情異常

震盪，本公司將建請主管機關盱衡市場現況，審酌本檔基

金是否需進行清算。�請投資人注意：近期由於原油市場

波動劇烈，投資人交易本基金前務必審慎評估可能風險及

自身風險承受度，並須特別注意當大幅溢價收斂後，ETF

市價快速下跌之風險……」之重大訊息公告（見本院卷㈡

第155頁至第159頁）。嗣金管會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

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將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單位

淨值低於一定標準應報經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

之門檻，由三個營業日修正為三十個營業日後，被告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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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公司旋於同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

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本公司所經理之『元大標普油

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曰正向2倍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無需立

即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並辦理清算程序，

謹此公告。」之公告，並說明因金管會函令放寬應申請核

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若因國内外經濟金融情勢變

化，致基金淨資產價值發生重大波動，得報金管會核准於

一定期間不受上述規範限制，故系爭基金已無需立即辦理

清算（見本院卷㈡第161頁至第167頁），足認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已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為下市風險與金管

會對於系爭基金終止標準改變之風險揭露。又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於109年8月25日寄發信函通知原告系爭基金如於10

9年8月19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之30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值

低於2元，將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並將終止契約後相

關作業時程載明於信函內，此有掛號通知函、中華郵政國

內大宗掛號存根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1頁至第194

頁），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已將系爭基金下市風險通知

原告甚明。

　　⑶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

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㈢終止本契

約……」（見本院卷㈡第128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95條：「下列情事，應經受益人會議決議為之。但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更換期貨信託事業。�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增期貨信託

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理或保管費用。�重大變更期貨

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及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其他修正期貨信託契約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

影響。」，固均有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

進行決議之規範，然亦明定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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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將系爭基金申請終止下市係依

據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

依期貨交易法、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期貨信託事業管

理規則、臺灣證交所相關辦法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法

令未規定時，由本契約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及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

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

︰……�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

準。」等規定，與適用金管會發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

字第1090335155號函所定標準而申請終止下市，並經金管

會核准清算下市，核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與期貨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所定金管會另有規定，毋須先召

開受益人會議之情形。

　　⑷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通知下市風險，亦未

召開受益人會議，下市過程違反善臨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

實義務云云，洵無可採，則其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系

爭信託契約第13條約定請求損害賠償，礙難准許。　　

　⒊復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

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

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法

規所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

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

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

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

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

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

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

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

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

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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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之原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

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

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規定

辦理，而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已訂有第8

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

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

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定，金管會前開以「基金

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

0％」作為應報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亦早於108年7

月26日以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發布，此有前開函令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45頁），其後於109年3月19日所發

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將「最近三個營業日」放寬為

「三十個營業日」，反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且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109年3月19日於官方網

站、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發布公告提醒投

資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及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石油產國大量增

產原油等因素，造成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跌，價格波動

劇烈，投資人應格外注意系爭基金大幅溢價收斂後，市價快

速下跌之風險，並將系爭基金單位淨值價值較最初單位淨資

產價值跌幅達百分之六十、九十等情事通知投資人（見本院

卷㈡第149頁至第159頁），是有關系爭基金應終止下市標準

之相關契約條款及法律規定，與導致其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

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之新冠疫情、西德

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幅跌價情形，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時均

已經存在，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其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

情事變更可言，原告程芷琳備位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為請求，自乏所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

司、富邦證券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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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

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金保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

邦證券公司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前，均已提供「指數股票型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槓桿反

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

型指數投資證券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買賣槓桿

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予

原告閱覽，並經原告確認後簽名。而前開風險預告書中均載

明：「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下稱本項ETF），係以追

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簡稱槓桿型ETF）或

反向倍數（簡稱反向型ETF）表現，投資人買賣本項ETF受益

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開戶

前應審慎考慮自身之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

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

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委託人買賣指數

股票型基金(下稱ETF)受益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

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於開戶前應審慎考量自身之財務能力

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

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

項……」等語，並明確記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

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此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

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

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

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本人業於委託買賣或申購買回本項ETF前收受及詳讀本風

險預告書，並經貴公司指派專人解說，對上述說明事項及投

資本項ETF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並明瞭在特定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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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淨值計算未能及時更新及交易價格出現折溢價等情況，

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特此聲明」等內容；並參以原告

自105年起已有承作系爭基金、元大台灣50單日反向1倍基金

（00632R）、元大滬深300單日正向2倍基金（00637L）、元

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反向1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0

0673R）等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反向型指數股票型基金，益

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

證券公司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已對原告盡相當之資訊揭

露及風險告知義務，原告亦已知悉系爭基金係屬槓桿期貨ET

F，具有短時間內價格波動劇烈、不宜長期持有之特性，對

於其等投資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原告

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

邦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難認可信。

　⒊承此，原告既已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

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提供之風險預告書知悉系爭基金

之潛在風險，於能認知出現折價、下市可能性增加之情況

下，仍選擇自行電子下單買進系爭基金，縱受有投資虧損亦

屬原告自己決定所致，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損失，被告元大

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要

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

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

司賠償損害，委無足採。　　　

　㈣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

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

五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前項懲罰

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金

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亦定有明文。復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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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明定。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

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

段、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金保法第21條規

定：「金融消費者依其申訴或申請評議內容所得主張之請求

權，其時效因依本法申訴或申請評議而中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前項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申訴或評議之申請經

撤回。�申訴後未依第13條第2項規定申請評議。�評議之申

請經不受理。�評議不成立。」。原告雖主張渠等投資系爭

基金受有投資損失云云，惟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前已將持有之系爭基金

受益憑證全數賣出；又系爭基金於109年12月1日完成清算查

核，並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發布關於清算查

核結果之公告，且於109年12月8日將可分配剩餘財產給付予

各受益人，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原告程

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即已實際知悉受有損害及賠償義

務人，渠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

狀所蓋本院日期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㈠第11頁），其等

主張之投顧法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金保法所定之懲罰性賠

償請求權，及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均已罹於前揭

規定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進而拒絕給

付，核屬有據。

　⒉至原告前已就因承作系爭基金所受損害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

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該評議中心分別以111年評字第286

5、2866、2867號評議決定認原告之申請無理由，尚難為有

利於原告之認定，並分別於112年3月29日、112年3月31日、

112年4月19日以函文送評議決定書，評議書末教示及前開書

函均明確記載「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

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

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等語，此有上開評議決定書、評議中

心金評議字第11207098890、11207106640、11207120340號

函可考（見本院卷㈣第337頁至第342頁、第375頁至第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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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原告未接受評議結果，依金保法第29條第1項規

定，視為評議不成立，揆諸前揭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

原告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

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並未因申請評議而發生中

斷時效之效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

之3第1項、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契約第13條

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各給付原告

如訴之聲明所示之金額與法定遲延利息；原告程芷琳另備位

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元大投信公司給

付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一併駁回

之。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

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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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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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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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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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56號
原      告  程清言  
            周淑玲  
            程芷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被      告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樹森  
訴訟代理人  鄒景騰  
被      告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樓、0樓
法定代理人  莊順裕  
訴訟代理人  張羽雯  
            黃可欣  
被      告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證券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許慈美，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樹森，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529頁至第531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自民國109年2月13日起分別透過不同證券公司在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投信公司）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
　⒈原告程清言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日間透過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29張，於同年4月13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13日間透過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買進70張，於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7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9張，於同年9月9日全數賣出，上開三個帳戶損失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478,448元。
　⒉原告周淑玲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買進79張，並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11日間透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0張，於同年9月9日全數賣出，上開二個帳戶損失金額合計745,001元。
　⒊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10日間分別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09張、被告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公司）買進118張、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118張，並持有系爭基金至下市後參與清算，投資損失共計2,328,534元，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函令公布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及格式」，以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之規定，應提供系爭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以揭露系爭基金「不適合長期投資」、「僅限單日報酬之投資人」、「從事期貨交易且放大槓桿交易」等重要內容及風險，但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未提供公開說明書予原告。又「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第25條第1項第4款載明系爭基金只有在淨資產價值最近30個營業日低於5,000萬元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才有權終止系爭契約並進行下市清算，若發生其他新增主管機關規定下市條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即應修改契約，並通知原告。然金管會108年7月26日發布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令新增規定系爭基金淨值如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當淨值低於2元)，應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申請下市，而系爭基金109年3月16日、109年3月17日、109年3月18日之平均淨值低於2元，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於官網公告，此時系爭基金之下市條件已成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除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使原告得自行全部停損賣出而減少損失外，亦未即時依前開金管會新增之下市條件，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終止契約事由內容，或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新增之下市風險，致原告誤信系爭基金不會因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已達90%之原因而終止上市，但系爭基金最終卻因該原因下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顯未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8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投顧法第7條第3項、第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併依同法第9條第1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⒉依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記載，系爭基金須將市值之30%至60%放在流動資產，且常態上必須建立期貨市值為系爭基金總資產價值之150%至200%，但系爭基金自109年3月9日起至同年4月21日止之流動資產均不到淨資產總值之30%，於109年3月20日之期貨市值佔其總資產淨值也不及150%，此均屬構成系爭基金投資基本方針的偏離，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及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第5款約定，召開受益人大會，即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造成原告投資系爭基金受有損害，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前述未對原告提供公開說明書，經理系爭基金亦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情事，實已違反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2項、金保法第7條、第8條、第10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第95條、第83條、第21條、第23條及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6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造成原告因此受有投資損失，故原告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爰依上開請求權基礎，一部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分別賠償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倘認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違失，原告前開請求無理由，則系爭基金下市結果乃超過系爭契約所訂條件以外的原因所促成，屬訂約時雙方不可預期因素，本件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參考與系爭基金類似性質之「街口投信布蘭特正2基金（證券代號：00715L）」，於109年2月26日因應金管會於108年對基金下市規定之行政指導而公告修訂契約，該基金至113年10月1日之市值為13.22元，期間漲幅為2.00000000倍。以此計之，系爭基金倘繼續存在，自109年12月1日至113年10月1日止，其市值也會回升約2.00000000倍，原告持有系爭基金之市值亦會較清算時所得之258,665元多出489,596元，與原告程芷林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損害賠償金額甚為接近，故原告程芷林爰備位依情事變更原則，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請求賠償。　　
　㈢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均為金保法所稱之金融服務業，依金保法第9條第1項規定，須就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購買進行事前審查，然渠等未翔實確認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基金是否符合其所預設風險屬性及投資期限，與原告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亦未載明或告知原告詳讀公開說明書，使原告無從了解公開說明說內所示系爭基金獨特風險因子，有重大風險揭露不足之違失，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規定。爰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各賠償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之金額。
　㈣並聲明：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4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⒉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9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⒊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2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5,8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⒍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16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⒏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4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⒐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9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⒑被告富邦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⒒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抗辯：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則以：
　⒈原告之投資虧損係因109年3月至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價格大幅下跌所導致之次級市場價格波動，且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號即發布已達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重大訊息，原告仍有繼續大量買進系爭基金，其於系爭基金交易價格劇烈波動之際，抱持承擔高風險投資之心態持續買進，可見其知悉系爭基金有終止、下市之可能性，仍基於自己對投資報酬與風險之判斷，決定買進、賣出或繼續持有系爭基金，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所產生之虧損，原告之投資虧損與系爭基金之信託契約終止、下市間無因果關係。又原告並非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申購系爭基金，而係於證券公司開立有價證券受託買賣帳戶，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非於募集」時交付原告「非申購人」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商品適合度及風險告知亦應由其委託之證券公司為之；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系爭基金成立以來，均有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原告亦得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索取信託契約最新版本，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規定。
　⒉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遵循系爭信託契約、金管會函令，於系爭基金淨資產符合下市規定時，向金管會報核准後終止信託契約，辦理下市清算，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於系爭基金達金管會函令所訂標準時，依法數度發布重大訊息、於官網進行公告，甚至以個別信函通知受益人，並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原告所指違反投顧法第7條、第8條之情。而系爭基金係因符合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之規定，而應報核准後終止契約，該函令即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所定主管機關金管會另有規定，不須召開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情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召開受益人會議之義務。況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分割、反分割於此時始開放期貨信託業者申請辦理，此僅屬原告之期待，無從證明若以原告之主張進行即可避免信託契約之終止，故無論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系爭基金之信託契約均應報核准後終止，原告之投資虧損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無因果關係。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退步言，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賣出系爭基金、原告程芷琳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信託契約終止時，投資損失均已發生。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已公告系爭基金之信託契約因符合金管會函令，須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則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應已知悉系爭信託契約終止之原因。嗣系爭信託契約於109年11月16日終止、同年12月2日完成清算，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2日即可知悉賠償義務人，渠等卻於113年10月18日方提起本訴，顯逾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得主張時效抗辯。
　⒋另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下市條件均有於系爭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中約定且告知原告程芷琳，於系爭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早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定，金管會並以相關函令規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定標準者，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故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則以：原告程清言、程芷琳於投資系爭基金前，已簽署風險預告書，並開立信用交易帳戶，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下稱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定條件，且尚有多筆此類金融商品之成交紀錄，足見原告程清言、程芷琳符合投資系爭基金之資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法令審查客戶適合度後始接受委託，合於金保法第9條規定。又原告程清言、程芷琳於105年9月23日簽署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已揭示期貨ETF、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追蹤標的、指數標的間之特性，告知投資人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並提醒投資人風險預告書預告事項較為簡要，僅為列示性質，無法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逐項詳述，應自行確實評估研究後始為投資，原告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未告知應詳閱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就期貨ETF商品已有相當之交易經驗，投資前並已詳閱、簽署相關之風險預告書，對於集中市場交易期貨ETF之交易模式與商品風險已有瞭解，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是否有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另系爭基金屬期貨信託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募集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原告程清言、程芷琳係於次級市場向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電子方式下單委託買賣，非於初級市場向投信公司進行申購，自無須簽署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函所指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故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就受託買賣系爭基金並未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程清言、程芷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或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向原告請求1賠償，並無理由。甚者，原告程清言稱其於109年4月13日將系爭基金全數賣出時受有投資虧損，原告程芷琳則稱109年11月13日系爭基金下市終止及清算時受有投資虧損，距今均已時隔四年多，原告程清言、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1月即已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但其等卻遲至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逾金保法第11條之3、民法第197條規範之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㈢被告臺銀證券公司則以：依兩造簽訂之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約定，如委託人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時，已具備特定條件並簽具風險預告書，於無其他禁止規定下，證券商皆應按照委託人委託進行交易。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皆使用電子下單方式進行集中交易市場標的之委託買賣，被告臺銀證券公司亦皆依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系統指示進行相關交易，無原告所指民法第544條任何過失或越權之情事。又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訂立開戶契約書前，已綜合考量渠等之過往投資經驗、資金操作狀況、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承受度、合適投資建議範圍，並經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開戶契約書簽名及蓋章確認；且已依當時生效之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核原告資格並載明於風險預告書，由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確認後簽名蓋章，故被告臺銀證券公司已盡瞭解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合適度及充分揭露風險之義務，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知悉投資風險，仍決定下單購買，與風險預告書文字有無標註公開說明書無關。縱使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因無法知悉系爭基金具有諸多特殊風險因子而受有損害，然渠等於109年4月27日賣出系爭基金受益憑證時起即可請求損害賠償，其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金保法第11條之3及民法第197條所定之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㈣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則以：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提供證交所頒定之風險預告書予原告審閱，風險預告書除揭露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所可能面臨之風險外，並記載「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等語，且原告皆係以電子簽章方式審閱及簽署風，確實已收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以網址方式傳送之風險預告書副本，顯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已依規定揭露相關風險，並依金管會頒定之強化簽署程序取代原紙本簽署之專人解說程序，已盡金保法所定之風險說明義務。而原告基於自身風險評估決定承作，應自負投資損益，渠等先前買賣系爭基金已有獲利，卻未爭執是否完整揭露投資風險，今反而對於虧損提出爭執，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又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有關於系爭基金之委託價格、數量均由原告自行以電子交易方式為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辦理委託買賣未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另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為證券商，非期貨信託事業，自不適用期貨信託事業募集基金應交付公開說明書或須於風險預告書載明「應詳讀基金公開說明書」字句之規定；且系爭基金未經證交所列為必要之指數型基金受益憑證，亦未爭對系爭基金製作特殊風險預告書，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無要求投資人簽署特殊風險預告書之理。況系爭基金係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下稱金融服務業確保辦法）第4條、第5條第11款規定，排除就商品適合度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機制之適用，故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賠償原告。再者，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賣出渠等持有之系爭基金時，即知受有虧損；原告程芷琳於109年12月1日參與清算後亦知有虧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㈤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則以：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之規定，於集中市場或櫃買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依法辦理徵信作業，且讓投資人於初次委託買賣時簽具風險預告書，應認被告已完成確保該金融商品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相關作業。而原告程芷琳申請開戶時，已填具「國內外證券戶客戶自填徵信資料表」，被告富邦證券公司亦依該徵信資料表內容，就其資產狀況及投資經驗等，評估原告程芷琳之投資能力，並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規定，於106年7月10日原告程芷琳開立信用帳戶時，提供「槓桿指數股票型基金風險預告書」予原告程芷琳簽署，原告程芷琳已符合前揭「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條之規定，具備買賣系爭基金之資格條件，非如原告程芷琳所稱須針對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程芷琳購買進行符合金保法第9條要求之事前審查。又被告富邦證券公司所提供原告程芷琳簽署之風險預告書，均有揭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之風險，且已派專人解說，並載明「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文字，開戶契約書及風險預告書之委託人簽名處留有原告程芷琳之簽名，足認原告程芷琳就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事宜，均已充分瞭解相關風險並承諾就投資行為自行負責，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盡風險告知義務，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規定。況原告程芷琳基於對於系爭基金風險之認識，判斷後決定投資，其投資虧損結果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行為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無由請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賠償其損害。另系爭基金下市迄今已逾四年，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其官方網站、期信基金觀測站發布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內容公告，甚或原告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清算分配發放日即得實際知悉得受賠償之原因、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惟其於113年10月始提起本件訴訟，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懲罰性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㈥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分別於99年9月3日、107年6月11日與被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於104年7月21日、107年12月12日再與被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告程清言於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月11日、3月13日透過告臺銀證券公司之交易平台從次級市場陸續買進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計70,000單位；原告周淑玲則於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月11日、3月13日、3月26日分次購買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79,000單位，復皆於同年4月27日以每單位單價2.26元全數賣出（見本院卷㈠第45頁、第49頁、第175頁、第189頁、第191頁、第277頁至第310頁、本院卷㈡第381頁至第384頁、本院卷㈣第37頁至第42頁）。　　
　⒉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1年8月29日、105年9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簽署國內有價證券交易開戶契約，原告程清言於105年7月5日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證券信用交易帳戶，並於同日簽署「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又於106年5月22日線上簽署「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原告程芷琳則於105年9月23日簽署「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再於106年9月13日線上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證券信用交易帳戶。嗣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9年2月13日至109年4月9日間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129,000單位、109,000單位，原告程清言於同年4月13日全數賣出（見本院卷㈠第43頁、第53頁、本院卷㈡第267頁至第349頁）。
　⒊原告分別於108年2月22日、100年7月28日、100年3月29日與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簽訂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於108年3月20日、106年6月30日、107年12月5日簽署「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2月至同年9月間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39,000單位、30,000單位，於109年9月9日全數賣出；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至同年4月間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118,000單位，且持有至系爭基金下市後參與清算（本院卷㈠第47頁、第51頁、第57頁、第337頁至第381頁、第399頁至第408頁、第419頁、第421頁、本院卷㈢第473頁至第485頁）。
　⒋原告程芷琳於106年5月9日與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4月9日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合併，被告富邦證券公司為存續公司，下稱日盛證券）開立證券交易帳戶，其中包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告程芷琳於106年7月10日開立信用帳戶，並簽署「買賣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原告程芷琳係以電子式交易方式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日間透過日盛證券買進系爭基金共計118,000單位（見本院卷㈠第55頁、第503頁至第550頁、本院卷㈢第447頁、第449頁）。
　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公告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約，經金管會於109年10月7日核准終止，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買賣，109年11月16日為系爭信託契約之終止，並於同年12月1日完成基金清算查核，於同年12月27日清算程序完成（見本院卷㈠第135頁、第137頁、本院卷㈡第195頁至第209頁、本院卷㈢第451頁、第453頁）。
　㈡原告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固分別定有明文。然觀諸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但國外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應依募集地區之法令規定辦理。」；第58條：「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有關銷售之文件、期貨信託契約及最近財務報表，置於其營業處所及其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供查閱。」；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屬投資型商品或服務者，除應依前條辦理外，並應向金融消費者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其中投資風險應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第2項第11款：「前項所稱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指下列商品或服務：……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可知期貨信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期間或上市日起投資人於初級市場提出之申購或買回申請時，始須主動交付其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約，原告為後續在集中市場交易購買系爭基金之投資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經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基金管理平台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亦載明於營業處所及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提供系爭信託契約予投資人查閱、洽購，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業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信託契約之管道，難認有何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充分揭露其風險之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又金保法第11條之3有關懲罰性賠償規定：「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金融服務業因金保法已應負賠償責任為要件，如前所述，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毋須依金保法賠償原告，原告亦無從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償。　　　
　⒉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雇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雇人履行本契约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期貨信託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固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系爭基金達金管會函令揭示之終止信託契約標準後，未通知原告或揭露上開訊息，亦未即時修改系爭信託契約關於終止上市之規定，更未曾召開受益人會議即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及忠實義務等語，惟查：
　　⑴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㈠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㈡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㈢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或下市。㈣本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㈤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㈥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内容。㈦指數授權契約終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㈧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相示、本契約規定、臺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同條第2項：「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㈠前項規定之事項。㈡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經金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㈢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㈣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㈤本基金之年度財務報告。㈥每週公布本基金資產組合比例；每月公布前五大期貨契約名稱及合計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交易之期貨契約内容及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持有標的指數之成分資訊(期貨契約内容及比例）。㈦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曰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㈧本基金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作業、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延缓及恢復給付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金事項。㈨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臺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130頁、第131頁），足見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要事項是否應「通知」受益人或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為已足，設有不同規定。
　　⑵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實際上已依係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內容為：「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已達終止本基金期貨信託契約條件。……依金管證期字0000000000號令規定：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本基金已符合前述條件，近期將向金管會申請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但仍須取得其核准後方能進行下市及清算程序。另外由於近期市場行情異常震盪，本公司將建請主管機關盱衡市場現況，審酌本檔基金是否需進行清算。請投資人注意：近期由於原油市場波動劇烈，投資人交易本基金前務必審慎評估可能風險及自身風險承受度，並須特別注意當大幅溢價收斂後，ETF市價快速下跌之風險……」之重大訊息公告（見本院卷㈡第155頁至第159頁）。嗣金管會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將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單位淨值低於一定標準應報經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門檻，由三個營業日修正為三十個營業日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旋於同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本公司所經理之『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曰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無需立即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並辦理清算程序，謹此公告。」之公告，並說明因金管會函令放寬應申請核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若因國内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致基金淨資產價值發生重大波動，得報金管會核准於一定期間不受上述規範限制，故系爭基金已無需立即辦理清算（見本院卷㈡第161頁至第167頁），足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為下市風險與金管會對於系爭基金終止標準改變之風險揭露。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25日寄發信函通知原告系爭基金如於109年8月19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之30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值低於2元，將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並將終止契約後相關作業時程載明於信函內，此有掛號通知函、中華郵政國內大宗掛號存根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1頁至第194頁），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已將系爭基金下市風險通知原告甚明。
　　⑶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㈢終止本契約……」（見本院卷㈡第128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下列情事，應經受益人會議決議為之。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更換基金保管機構。更換期貨信託事業。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增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理或保管費用。重大變更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及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基本方針及範圍。其他修正期貨信託契約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固均有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進行決議之規範，然亦明定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將系爭基金申請終止下市係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交易法、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臺灣證交所相關辦法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法令未規定時，由本契約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等規定，與適用金管會發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所定標準而申請終止下市，並經金管會核准清算下市，核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所定金管會另有規定，毋須先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情形。
　　⑷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通知下市風險，亦未召開受益人會議，下市過程違反善臨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云云，洵無可採，則其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約定請求損害賠償，礙難准許。　　
　⒊復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法規所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規定辦理，而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已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定，金管會前開以「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作為應報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亦早於108年7月26日以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發布，此有前開函令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45頁），其後於109年3月19日所發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將「最近三個營業日」放寬為「三十個營業日」，反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109年3月19日於官方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發布公告提醒投資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及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石油產國大量增產原油等因素，造成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跌，價格波動劇烈，投資人應格外注意系爭基金大幅溢價收斂後，市價快速下跌之風險，並將系爭基金單位淨值價值較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百分之六十、九十等情事通知投資人（見本院卷㈡第149頁至第159頁），是有關系爭基金應終止下市標準之相關契約條款及法律規定，與導致其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之新冠疫情、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幅跌價情形，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時均已經存在，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其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程芷琳備位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為請求，自乏所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保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前，均已提供「指數股票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型指數投資證券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買賣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予原告閱覽，並經原告確認後簽名。而前開風險預告書中均載明：「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下稱本項ETF），係以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簡稱槓桿型ETF）或反向倍數（簡稱反向型ETF）表現，投資人買賣本項ETF受益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開戶前應審慎考慮自身之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委託人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下稱ETF)受益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於開戶前應審慎考量自身之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等語，並明確記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此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本人業於委託買賣或申購買回本項ETF前收受及詳讀本風險預告書，並經貴公司指派專人解說，對上述說明事項及投資本項ETF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並明瞭在特定狀況下，會有淨值計算未能及時更新及交易價格出現折溢價等情況，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特此聲明」等內容；並參以原告自105年起已有承作系爭基金、元大台灣50單日反向1倍基金（00632R）、元大滬深300單日正向2倍基金（00637L）、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反向1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00673R）等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反向型指數股票型基金，益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已對原告盡相當之資訊揭露及風險告知義務，原告亦已知悉系爭基金係屬槓桿期貨ETF，具有短時間內價格波動劇烈、不宜長期持有之特性，對於其等投資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原告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難認可信。
　⒊承此，原告既已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提供之風險預告書知悉系爭基金之潛在風險，於能認知出現折價、下市可能性增加之情況下，仍選擇自行電子下單買進系爭基金，縱受有投資虧損亦屬原告自己決定所致，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損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要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賠償損害，委無足採。　　　
　㈣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前項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亦定有明文。復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明定。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金保法第21條規定：「金融消費者依其申訴或申請評議內容所得主張之請求權，其時效因依本法申訴或申請評議而中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申訴或評議之申請經撤回。申訴後未依第13條第2項規定申請評議。評議之申請經不受理。評議不成立。」。原告雖主張渠等投資系爭基金受有投資損失云云，惟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前已將持有之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全數賣出；又系爭基金於109年12月1日完成清算查核，並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發布關於清算查核結果之公告，且於109年12月8日將可分配剩餘財產給付予各受益人，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原告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即已實際知悉受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渠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所蓋本院日期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㈠第11頁），其等主張之投顧法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金保法所定之懲罰性賠償請求權，及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均已罹於前揭規定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進而拒絕給付，核屬有據。
　⒉至原告前已就因承作系爭基金所受損害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該評議中心分別以111年評字第2865、2866、2867號評議決定認原告之申請無理由，尚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並分別於112年3月29日、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19日以函文送評議決定書，評議書末教示及前開書函均明確記載「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等語，此有上開評議決定書、評議中心金評議字第11207098890、11207106640、11207120340號函可考（見本院卷㈣第337頁至第342頁、第375頁至第427頁）。而原告未接受評議結果，依金保法第29條第1項規定，視為評議不成立，揆諸前揭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原告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並未因申請評議而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各給付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之金額與法定遲延利息；原告程芷琳另備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元大投信公司給付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56號

原      告  程清言  

            周淑玲  

            程芷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被      告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樹森  

訴訟代理人  鄒景騰  

被      告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樓、0樓

法定代理人  莊順裕  

訴訟代理人  張羽雯  

            黃可欣  

被      告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

    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被告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證券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原為許慈美，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樹森，並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529頁至第531頁），經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自民國109年2月13日起分別透過不同證券公司在次級集

    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

    投信公司）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

    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

　⒈原告程清言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日間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29張，於同年4

    月13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13日間透過被

    告臺銀證券公司買進70張，於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

    年2月17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9張，於同年9月9日全數賣

    出，上開三個帳戶損失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478,448元

    。

　⒉原告周淑玲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臺銀證

    券公司買進79張，並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

    日至同年3月11日間透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0張，於同

    年9月9日全數賣出，上開二個帳戶損失金額合計745,001元

    。

　⒊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10日間分別透過被告元

    大證券公司買進109張、被告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富邦證券公司）買進118張、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118

    張，並持有系爭基金至下市後參與清算，投資損失共計2,32

    8,534元，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照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

    第10500156071號函令公布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應

    記載事項及格式」，以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21條之規定，應提供系爭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以揭露系爭基

    金「不適合長期投資」、「僅限單日報酬之投資人」、「從

    事期貨交易且放大槓桿交易」等重要內容及風險，但被告元

    大投信公司並未提供公開說明書予原告。又「元大標普油金

    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

    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

    第25條第1項第4款載明系爭基金只有在淨資產價值最近30個

    營業日低於5,000萬元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才有權終止系

    爭契約並進行下市清算，若發生其他新增主管機關規定下市

    條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即應修改契約，並通知原告。然金

    管會108年7月26日發布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令新增規

    定系爭基金淨值如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當淨值低於2

    元)，應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申請下市，而系爭基金109年3

    月16日、109年3月17日、109年3月18日之平均淨值低於2元

    ，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於官網公告，此時系

    爭基金之下市條件已成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除未依系爭契

    約第33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使原告得自行全部停損賣

    出而減少損失外，亦未即時依前開金管會新增之下市條件，

    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終止契約事由內容，或於公開說明書中

    揭露新增之下市風險，致原告誤信系爭基金不會因最近30個

    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

    累積跌幅已達90%之原因而終止上市，但系爭基金最終卻因

    該原因下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顯未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9條、第10

    條、第11條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8條

    規定，原告自得依投顧法第7條第3項、第8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併依同法第9條第1項、

    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⒉依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記載，系爭基金須將市值之30%至60

    %放在流動資產，且常態上必須建立期貨市值為系爭基金總

    資產價值之150%至200%，但系爭基金自109年3月9日起至同

    年4月21日止之流動資產均不到淨資產總值之30%，於109年3

    月20日之期貨市值佔其總資產淨值也不及150%，此均屬構成

    系爭基金投資基本方針的偏離，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期

    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及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

    款、第5款約定，召開受益人大會，即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

    ，造成原告投資系爭基金受有損害，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

    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前述未對原告提供公開說明書，經理

    系爭基金亦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情事

    ，實已違反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2項、金保

    法第7條、第8條、第10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

    第95條、第83條、第21條、第23條及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

    第26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造成原告因此受有投資損失，故

    原告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

    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爰依上開請求權基礎，一部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分別賠償

    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倘認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違失

    ，原告前開請求無理由，則系爭基金下市結果乃超過系爭契

    約所訂條件以外的原因所促成，屬訂約時雙方不可預期因素

    ，本件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參考與系爭基金類似性

    質之「街口投信布蘭特正2基金（證券代號：00715L）」，

    於109年2月26日因應金管會於108年對基金下市規定之行政

    指導而公告修訂契約，該基金至113年10月1日之市值為13.2

    2元，期間漲幅為2.00000000倍。以此計之，系爭基金倘繼

    續存在，自109年12月1日至113年10月1日止，其市值也會回

    升約2.00000000倍，原告持有系爭基金之市值亦會較清算時

    所得之258,665元多出489,596元，與原告程芷林請求被告元

    大投信公司損害賠償金額甚為接近，故原告程芷林爰備位依

    情事變更原則，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請求賠償。　　

　㈢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

    券公司均為金保法所稱之金融服務業，依金保法第9條第1項

    規定，須就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購買進行事

    前審查，然渠等未翔實確認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基金是否符合

    其所預設風險屬性及投資期限，與原告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亦

    未載明或告知原告詳讀公開說明書，使原告無從了解公開說

    明說內所示系爭基金獨特風險因子，有重大風險揭露不足之

    違失，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規定。爰依金保

    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

    、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

    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各賠償原告如訴之

    聲明所示之金額。

　㈣並聲明：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480,000元、

    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⒉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

    告程清言19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

    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⒊被告

    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

    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遲延利息。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

    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

    給付原告周淑玲2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5,850元，及起訴

    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⒍

    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80,000元、懲罰性賠償

    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遲延利息。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160

    ,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⒏被告元大投信公司

    應給付原告程芷琳4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

    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

    。⒐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90,000元、懲罰性

    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⒑被告富邦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

    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⒒被告國泰證

    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

    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

    延利息。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抗辯：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則以：

　⒈原告之投資虧損係因109年3月至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價格

    大幅下跌所導致之次級市場價格波動，且系爭基金於109年3

    月19號即發布已達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重大訊息，原告仍有

    繼續大量買進系爭基金，其於系爭基金交易價格劇烈波動之

    際，抱持承擔高風險投資之心態持續買進，可見其知悉系爭

    基金有終止、下市之可能性，仍基於自己對投資報酬與風險

    之判斷，決定買進、賣出或繼續持有系爭基金，應自行負擔

    投資風險所產生之虧損，原告之投資虧損與系爭基金之信託

    契約終止、下市間無因果關係。又原告並非向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申購系爭基金，而係於證券公司開立有價證券受託買賣

    帳戶，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非於募集」時交

    付原告「非申購人」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商品適合度及風險

    告知亦應由其委託之證券公司為之；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

    系爭基金成立以來，均有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

    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原告

    亦得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索取信託契約最新版本，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自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規定。

　⒉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遵循系爭信託契約、金管會函令，於系

    爭基金淨資產符合下市規定時，向金管會報核准後終止信託

    契約，辦理下市清算，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於系爭基金達金

    管會函令所訂標準時，依法數度發布重大訊息、於官網進行

    公告，甚至以個別信函通知受益人，並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或原告所指違反投顧法第7條、第8條之情。而系爭

    基金係因符合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之規定，

    而應報核准後終止契約，該函令即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

    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所定主管機

    關金管會另有規定，不須召開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情形，被告

    元大投信公司並無召開受益人會議之義務。況指數股票型期

    貨信託基金之分割、反分割於此時始開放期貨信託業者申請

    辦理，此僅屬原告之期待，無從證明若以原告之主張進行即

    可避免信託契約之終止，故無論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系爭

    基金之信託契約均應報核准後終止，原告之投資虧損與被告

    元大投信公司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無因果關係。原告依投顧

    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

    司負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退步言，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賣出系爭基金、原告程芷琳

    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信託契約終止時，投資損失均已發生

    。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已公告系爭基金之信

    託契約因符合金管會函令，須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則原告至

    遲於109年3月19日應已知悉系爭信託契約終止之原因。嗣系

    爭信託契約於109年11月16日終止、同年12月2日完成清算，

    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2日即可知悉賠償義務人，渠等卻於11

    3年10月18日方提起本訴，顯逾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

    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得主張時效抗辯。

　⒋另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下市條件均有於系爭信託契約、公

    開說明書中約定且告知原告程芷琳，於系爭信託契約成立後

    ，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早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

    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

    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

    定，金管會並以相關函令規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

    定標準者，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故本件並

    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則以：原告程清言、程芷琳於投資系爭基

    金前，已簽署風險預告書，並開立信用交易帳戶，符合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下稱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定條件，且尚有多筆此類金融

    商品之成交紀錄，足見原告程清言、程芷琳符合投資系爭基

    金之資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法令審查客戶適合度後始

    接受委託，合於金保法第9條規定。又原告程清言、程芷琳

    於105年9月23日簽署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

    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已揭示期貨ETF、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

    追蹤標的、指數標的間之特性，告知投資人可能會在短時間

    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

    並提醒投資人風險預告書預告事項較為簡要，僅為列示性質

    ，無法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逐項詳述，應

    自行確實評估研究後始為投資，原告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

    未告知應詳閱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程清

    言、程芷琳就期貨ETF商品已有相當之交易經驗，投資前並

    已詳閱、簽署相關之風險預告書，對於集中市場交易期貨ET

    F之交易模式與商品風險已有瞭解，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是否

    有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

    另系爭基金屬期貨信託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募集之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原告程清言、程芷琳係於次級市

    場向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電子方式下單委託買賣，非於初級

    市場向投信公司進行申購，自無須簽署金管會105年5月18日

    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函所指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

    告書，故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就受託買賣系爭基金並未違反金

    保法第9條、第10條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程清言

    、程芷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或金保法第11

    條、第11條之3第1項向原告請求1賠償，並無理由。甚者，

    原告程清言稱其於109年4月13日將系爭基金全數賣出時受有

    投資虧損，原告程芷琳則稱109年11月13日系爭基金下市終

    止及清算時受有投資虧損，距今均已時隔四年多，原告程清

    言、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1月即已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但其等卻遲至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逾金保法

    第11條之3、民法第197條規範之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

    辯。

　㈢被告臺銀證券公司則以：依兩造簽訂之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

    戶契約書約定，如委託人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時，已

    具備特定條件並簽具風險預告書，於無其他禁止規定下，證

    券商皆應按照委託人委託進行交易。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皆

    使用電子下單方式進行集中交易市場標的之委託買賣，被告

    臺銀證券公司亦皆依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系統指示進行相關

    交易，無原告所指民法第544條任何過失或越權之情事。又

    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訂立開戶契約書前

    ，已綜合考量渠等之過往投資經驗、資金操作狀況、投資屬

    性、對風險之瞭解及承受度、合適投資建議範圍，並經原告

    程清言、周淑玲於開戶契約書簽名及蓋章確認；且已依當時

    生效之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核原告資格並載明於風險預告書

    ，由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確認後簽名蓋章，故被告臺銀證券

    公司已盡瞭解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合適度及充分揭露風險之

    義務，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民法第184條

    第2項之情事，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知悉投資風險，仍決定

    下單購買，與風險預告書文字有無標註公開說明書無關。縱

    使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因無法知悉系爭基金具有諸多特殊風

    險因子而受有損害，然渠等於109年4月27日賣出系爭基金受

    益憑證時起即可請求損害賠償，其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

    起本件訴訟，已逾金保法第11條之3及民法第197條所定之二

    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㈣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則以：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提供證交所頒定

    之風險預告書予原告審閱，風險預告書除揭露指數股票型基

    金投資所可能面臨之風險外，並記載「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

    負責」等語，且原告皆係以電子簽章方式審閱及簽署風，確

    實已收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以網址方式傳送之風險預告書副

    本，顯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已依規定揭露相關風險，並依金

    管會頒定之強化簽署程序取代原紙本簽署之專人解說程序，

    已盡金保法所定之風險說明義務。而原告基於自身風險評估

    決定承作，應自負投資損益，渠等先前買賣系爭基金已有獲

    利，卻未爭執是否完整揭露投資風險，今反而對於虧損提出

    爭執，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又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賣系

    爭基金，有關於系爭基金之委託價格、數量均由原告自行以

    電子交易方式為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辦理委託買賣未違反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另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為證券商，非

    期貨信託事業，自不適用期貨信託事業募集基金應交付公開

    說明書或須於風險預告書載明「應詳讀基金公開說明書」字

    句之規定；且系爭基金未經證交所列為必要之指數型基金受

    益憑證，亦未爭對系爭基金製作特殊風險預告書，被告國泰

    證券公司無要求投資人簽署特殊風險預告書之理。況系爭基

    金係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

    （下稱金融服務業確保辦法）第4條、第5條第11款規定，排

    除就商品適合度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機制之適用，故被告國

    泰證券公司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

    第2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賠償原告。再者，原告程清言

    、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賣出渠等持有之系爭基金時，即知

    受有虧損；原告程芷琳於109年12月1日參與清算後亦知有虧

    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㈤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則以：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

    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之規定，於集中市場或櫃買市場交易之

    期貨信託基金，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依法辦理徵信作業，

    且讓投資人於初次委託買賣時簽具風險預告書，應認被告已

    完成確保該金融商品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相關作業。而原

    告程芷琳申請開戶時，已填具「國內外證券戶客戶自填徵信

    資料表」，被告富邦證券公司亦依該徵信資料表內容，就其

    資產狀況及投資經驗等，評估原告程芷琳之投資能力，並依

    受益憑證買賣辦法規定，於106年7月10日原告程芷琳開立信

    用帳戶時，提供「槓桿指數股票型基金風險預告書」予原告

    程芷琳簽署，原告程芷琳已符合前揭「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第3條、第4條之規定，具備買賣系爭基金之資格條件，非如

    原告程芷琳所稱須針對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

    程芷琳購買進行符合金保法第9條要求之事前審查。又被告

    富邦證券公司所提供原告程芷琳簽署之風險預告書，均有揭

    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之風險，且已派專人解說，並載明「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

    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

    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

    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

    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文字，開戶契約書及風險預告書

    之委託人簽名處留有原告程芷琳之簽名，足認原告程芷琳就

    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事宜，均已充分瞭解相關風險並承諾就

    投資行為自行負責，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盡風險告知義務，

    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規定。

    況原告程芷琳基於對於系爭基金風險之認識，判斷後決定投

    資，其投資虧損結果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行為不具相當因果

    關係，無由請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賠償其損害。另系爭基金

    下市迄今已逾四年，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其

    官方網站、期信基金觀測站發布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內容公告

    ，甚或原告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清算分配發放日即得

    實際知悉得受賠償之原因、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惟其於113

    年10月始提起本件訴訟，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懲罰性賠償

    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㈥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分別於99年9月3日、107年6月11日與被

    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於104

    年7月21日、107年12月12日再與被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槓桿

    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

    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告程清言於

    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月11日、3月13日透過告臺銀證

    券公司之交易平台從次級市場陸續買進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

    計70,000單位；原告周淑玲則於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

    月11日、3月13日、3月26日分次購買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79

    ,000單位，復皆於同年4月27日以每單位單價2.26元全數賣

    出（見本院卷㈠第45頁、第49頁、第175頁、第189頁、第191

    頁、第277頁至第310頁、本院卷㈡第381頁至第384頁、本院

    卷㈣第37頁至第42頁）。　　

　⒉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1年8月29日、105年9月23日與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簽署國內有價證券交易開戶契約，原告程

    清言於105年7月5日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證券

    信用交易帳戶，並於同日簽署「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又於106年5月22日線上

    簽署「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

    險預告書(槓桿，反向)」。原告程芷琳則於105年9月23日簽

    署「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

    ，再於106年9月13日線上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

    證券信用交易帳戶。嗣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9年2月

    13日至109年4月9日間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129,000單位

    、109,000單位，原告程清言於同年4月13日全數賣出（見本

    院卷㈠第43頁、第53頁、本院卷㈡第267頁至第349頁）。

　⒊原告分別於108年2月22日、100年7月28日、100年3月29日與

    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簽訂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於108

    年3月20日、106年6月30日、107年12月5日簽署「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

    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原告程

    清言、周淑玲於109年2月至同年9月間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

    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39,000單位、30,000單位，於10

    9年9月9日全數賣出；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至同年4月間委

    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118,000單位

    ，且持有至系爭基金下市後參與清算（本院卷㈠第47頁、第5

    1頁、第57頁、第337頁至第381頁、第399頁至第408頁、第4

    19頁、第421頁、本院卷㈢第473頁至第485頁）。

　⒋原告程芷琳於106年5月9日與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112

    年4月9日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合併，被告富邦證券公司為存

    續公司，下稱日盛證券）開立證券交易帳戶，其中包含「指

    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

    告程芷琳於106年7月10日開立信用帳戶，並簽署「買賣槓桿

    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

    原告程芷琳係以電子式交易方式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

    日間透過日盛證券買進系爭基金共計118,000單位（見本院

    卷㈠第55頁、第503頁至第550頁、本院卷㈢第447頁、第449頁

    ）。

　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公告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

    約，經金管會於109年10月7日核准終止，系爭基金於109年1

    1月13日終止上市買賣，109年11月16日為系爭信託契約之終

    止，並於同年12月1日完成基金清算查核，於同年12月27日

    清算程序完成（見本院卷㈠第135頁、第137頁、本院卷㈡第19

    5頁至第209頁、本院卷㈢第451頁、第453頁）。

　㈡原告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

    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

    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

    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

    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

    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

    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

    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

    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

    、第11條固分別定有明文。然觀諸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

    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但國外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應依

    募集地區之法令規定辦理。」；第58條：「期貨信託事業及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有關銷售之

    文件、期貨信託契約及最近財務報表，置於其營業處所及其

    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供

    查閱。」；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

    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

    金融商品或服務屬投資型商品或服務者，除應依前條辦理外

    ，並應向金融消費者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其中投資風

    險應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第2項第1

    1款：「前項所稱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指下列商品或

    服務：……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

    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可知期貨信託事業

    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期間或上市日起投資人於初級市場提出

    之申購或買回申請時，始須主動交付其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

    約，原告為後續在集中市場交易購買系爭基金之投資人，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而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已經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基金管理平

    台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亦載明於營業

    處所及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提供系爭信託契約予投資人查

    閱、洽購，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業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

    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信託契約之管道，難認有

    何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充分揭露其風險之義

    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

    又金保法第11條之3有關懲罰性賠償規定：「金融服務業因

    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

    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

    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金融服務業因金保法已應負

    賠償責任為要件，如前所述，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毋須依金

    保法賠償原告，原告亦無從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

    賠償。　　　

　⒉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

    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

    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

    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

    ，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

    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雇人

    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雇人履行本

    契约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期貨信託公司應與自己

    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

    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信

    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固主張被告元

    大投信公司系爭基金達金管會函令揭示之終止信託契約標準

    後，未通知原告或揭露上開訊息，亦未即時修改系爭信託契

    約關於終止上市之規定，更未曾召開受益人會議即率爾讓系

    爭基金下市，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及忠實義務等語

    ，惟查：

　　⑴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㈠本契約修正之事項

      。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

      益人，而以公告代之。㈡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

      更換。㈢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或下市。㈣本契約之終止及

      終止後之處理事項。㈤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

      理結果之事項。㈥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内容

      。㈦指數授權契約終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㈧其

      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相示、本契約規定、臺灣證交所

      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

      事項。」；同條第2項：「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應公告之事項如下：㈠前項規定之事項。㈡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經金管會

      同意者，不在此限。㈢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

      項。㈣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

      者。㈤本基金之年度財務報告。㈥每週公布本基金資產組合

      比例；每月公布前五大期貨契約名稱及合計占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交易之期貨契約内容及比

      例；每季公布本基金持有標的指數之成分資訊(期貨契約

      内容及比例）。㈦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曰現金申購/買回

      清單公告。㈧本基金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作業、暫

      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總

      價金、延缓及恢復給付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

      金事項。㈨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

      、臺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

      公告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130頁、第131頁），足見

      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要事項是否應「通

      知」受益人或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為已足，設有不同

      規定。

　　⑵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實際上已依係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

      ，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

      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內容為：「元大標普高盛

      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

      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

      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已達終止本基金期貨信託契約條

      件。……依金管證期字0000000000號令規定：指數股票型期

      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

      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應報金管會核准

      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本基金已符合前述條件，近期將向

      金管會申請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但仍須取得其核准後方

      能進行下市及清算程序。另外由於近期市場行情異常震盪

      ，本公司將建請主管機關盱衡市場現況，審酌本檔基金是

      否需進行清算。請投資人注意：近期由於原油市場波動

      劇烈，投資人交易本基金前務必審慎評估可能風險及自身

      風險承受度，並須特別注意當大幅溢價收斂後，ETF市價

      快速下跌之風險……」之重大訊息公告（見本院卷㈡第155頁

      至第159頁）。嗣金管會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

      090335155號令，將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單位淨值低

      於一定標準應報經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門檻

      ，由三個營業日修正為三十個營業日後，被告元大投信公

      司旋於同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

      公司官網，發布：「本公司所經理之『元大標普油金傘型

      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曰正向2倍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無需立即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並辦理清算程序，謹此公

      告。」之公告，並說明因金管會函令放寬應申請核准終止

      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若因國内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致

      基金淨資產價值發生重大波動，得報金管會核准於一定期

      間不受上述規範限制，故系爭基金已無需立即辦理清算（

      見本院卷㈡第161頁至第167頁），足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

      已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為下市風險與金管會對於

      系爭基金終止標準改變之風險揭露。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

      於109年8月25日寄發信函通知原告系爭基金如於109年8月

      19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之30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值低於2元

      ，將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並將終止契約後相關作業時

      程載明於信函內，此有掛號通知函、中華郵政國內大宗掛

      號存根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1頁至第194頁），則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亦已將系爭基金下市風險通知原告甚明。

　　⑶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

      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㈢終止本契約……」（

      見本院卷㈡第128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

      下列情事，應經受益人會議決議為之。但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更換基金保管機構。更換期貨信託事

      業。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增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

      構之經理或保管費用。重大變更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

      交易及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基本方針及範圍。其他

      修正期貨信託契約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固均有

      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進行決議之規範，

      然亦明定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查，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將系爭基金申請終止下市係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34

      條第3項：「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交易法、期貨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臺灣證交所

      相關辦法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法令未規定時，由本契

      約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

      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等規定，與適用金管會

      發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所定標準

      而申請終止下市，並經金管會核准清算下市，核屬系爭信

      託契約第30條第3項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所定

      金管會另有規定，毋須先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情形。

　　⑷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通知下市風險，亦未

      召開受益人會議，下市過程違反善臨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

      實義務云云，洵無可採，則其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系

      爭信託契約第13條約定請求損害賠償，礙難准許。　　

　⒊復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

    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

    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法

    規所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

    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

    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

    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

    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

    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

    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

    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

    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

    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

    神聖」之原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

    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

    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規定

    辦理，而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已訂有第8

    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

    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

    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定，金管會前開以「基金平均

    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

    作為應報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亦早於108年7月26日

    以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發布，此有前開函令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㈡第145頁），其後於109年3月19日所發金管證期

    字第1090335155號將「最近三個營業日」放寬為「三十個營

    業日」，反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且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於109年3月9日、109年3月19日於官方網站、公開資訊

    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發布公告提醒投資人因新冠肺

    炎疫情及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石油產國大量增產原油等因素

    ，造成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跌，價格波動劇烈，投資人

    應格外注意系爭基金大幅溢價收斂後，市價快速下跌之風險

    ，並將系爭基金單位淨值價值較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

    百分之六十、九十等情事通知投資人（見本院卷㈡第149頁至

    第159頁），是有關系爭基金應終止下市標準之相關契約條

    款及法律規定，與導致其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

    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之新冠疫情、西德州輕原油期貨

    市場大幅跌價情形，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時均已經存在，客

    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其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

    ，原告程芷琳備位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為請求，自

    乏所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

    、富邦證券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

    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金保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

    邦證券公司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前，均已提供「指數股票型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槓桿反

    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

    型指數投資證券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買賣槓桿

    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予

    原告閱覽，並經原告確認後簽名。而前開風險預告書中均載

    明：「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下稱本項ETF），係以追

    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簡稱槓桿型ETF）或

    反向倍數（簡稱反向型ETF）表現，投資人買賣本項ETF受益

    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開戶

    前應審慎考慮自身之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

    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

    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委託人買賣指數股

    票型基金(下稱ETF)受益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

    利潤或極大的損失，於開戶前應審慎考量自身之財務能力及

    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

    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

    」等語，並明確記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

    亦僅為列示性質，因此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

    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

    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

    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本人業

    於委託買賣或申購買回本項ETF前收受及詳讀本風險預告書

    ，並經貴公司指派專人解說，對上述說明事項及投資本項ET

    F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並明瞭在特定狀況下，會有淨值

    計算未能及時更新及交易價格出現折溢價等情況，茲承諾投

    資風險自行負責，特此聲明」等內容；並參以原告自105年

    起已有承作系爭基金、元大台灣50單日反向1倍基金（00632

    R）、元大滬深300單日正向2倍基金（00637L）、元大標普

    高盛原油ER單日反向1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00673R

    ）等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反向型指數股票型基金，益徵被告

    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

    司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已對原告盡相當之資訊揭露及風

    險告知義務，原告亦已知悉系爭基金係屬槓桿期貨ETF，具

    有短時間內價格波動劇烈、不宜長期持有之特性，對於其等

    投資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原告主張被

    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

    公司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難認可信。

　⒊承此，原告既已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

    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提供之風險預告書知悉系爭基金

    之潛在風險，於能認知出現折價、下市可能性增加之情況下

    ，仍選擇自行電子下單買進系爭基金，縱受有投資虧損亦屬

    原告自己決定所致，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損失，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要無

    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

    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

    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

    賠償損害，委無足採。　　　

　㈣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

    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

    五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前項懲罰

    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金

    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亦定有明文。復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為

    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明定。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

    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

    、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金保法第21條規定：

    「金融消費者依其申訴或申請評議內容所得主張之請求權，

    其時效因依本法申訴或申請評議而中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前項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申訴或評議之申請經撤回

    。申訴後未依第13條第2項規定申請評議。評議之申請經

    不受理。評議不成立。」。原告雖主張渠等投資系爭基金

    受有投資損失云云，惟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前已將持有之系爭基金受

    益憑證全數賣出；又系爭基金於109年12月1日完成清算查核

    ，並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發布關於清算查核

    結果之公告，且於109年12月8日將可分配剩餘財產給付予各

    受益人，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原告程芷

    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即已實際知悉受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渠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

    所蓋本院日期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㈠第11頁），其等主

    張之投顧法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金保法所定之懲罰性賠償

    請求權，及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均已罹於前揭規

    定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進而拒絕給付

    ，核屬有據。

　⒉至原告前已就因承作系爭基金所受損害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

    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該評議中心分別以111年評字第2865

    、2866、2867號評議決定認原告之申請無理由，尚難為有利

    於原告之認定，並分別於112年3月29日、112年3月31日、11

    2年4月19日以函文送評議決定書，評議書末教示及前開書函

    均明確記載「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未

    為表示者視為拒絕」等語，此有上開評議決定書、評議中心

    金評議字第11207098890、11207106640、11207120340號函

    可考（見本院卷㈣第337頁至第342頁、第375頁至第427頁）

    。而原告未接受評議結果，依金保法第29條第1項規定，視

    為評議不成立，揆諸前揭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原告就

    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民

    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並未因申請評議而發生中斷時效

    之效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

    之3第1項、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契約第13條

    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各給付原告

    如訴之聲明所示之金額與法定遲延利息；原告程芷琳另備位

    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元大投信公司給

    付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

    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56號

原      告  程清言  

            周淑玲  

            程芷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被      告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樹森  

訴訟代理人  鄒景騰  

被      告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0樓、0樓

法定代理人  莊順裕  

訴訟代理人  張羽雯  

            黃可欣  

被      告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證券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許慈美，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樹森，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529頁至第531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自民國109年2月13日起分別透過不同證券公司在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投信公司）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

　⒈原告程清言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日間透過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29張，於同年4月13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13日間透過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買進70張，於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7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9張，於同年9月9日全數賣出，上開三個帳戶損失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478,448元。

　⒉原告周淑玲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26日間透過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買進79張，並同年4月27日全數賣出；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11日間透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30張，於同年9月9日全數賣出，上開二個帳戶損失金額合計745,001元。

　⒊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10日間分別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買進109張、被告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公司）買進118張、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進118張，並持有系爭基金至下市後參與清算，投資損失共計2,328,534元，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函令公布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及格式」，以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之規定，應提供系爭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以揭露系爭基金「不適合長期投資」、「僅限單日報酬之投資人」、「從事期貨交易且放大槓桿交易」等重要內容及風險，但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未提供公開說明書予原告。又「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第25條第1項第4款載明系爭基金只有在淨資產價值最近30個營業日低於5,000萬元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才有權終止系爭契約並進行下市清算，若發生其他新增主管機關規定下市條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即應修改契約，並通知原告。然金管會108年7月26日發布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令新增規定系爭基金淨值如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當淨值低於2元)，應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申請下市，而系爭基金109年3月16日、109年3月17日、109年3月18日之平均淨值低於2元，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於官網公告，此時系爭基金之下市條件已成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除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使原告得自行全部停損賣出而減少損失外，亦未即時依前開金管會新增之下市條件，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終止契約事由內容，或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新增之下市風險，致原告誤信系爭基金不會因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已達90%之原因而終止上市，但系爭基金最終卻因該原因下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顯未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8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投顧法第7條第3項、第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併依同法第9條第1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⒉依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記載，系爭基金須將市值之30%至60%放在流動資產，且常態上必須建立期貨市值為系爭基金總資產價值之150%至200%，但系爭基金自109年3月9日起至同年4月21日止之流動資產均不到淨資產總值之30%，於109年3月20日之期貨市值佔其總資產淨值也不及150%，此均屬構成系爭基金投資基本方針的偏離，然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及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第5款約定，召開受益人大會，即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造成原告投資系爭基金受有損害，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前述未對原告提供公開說明書，經理系爭基金亦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情事，實已違反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2項、金保法第7條、第8條、第10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第95條、第83條、第21條、第23條及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6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造成原告因此受有投資損失，故原告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爰依上開請求權基礎，一部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分別賠償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倘認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違失，原告前開請求無理由，則系爭基金下市結果乃超過系爭契約所訂條件以外的原因所促成，屬訂約時雙方不可預期因素，本件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參考與系爭基金類似性質之「街口投信布蘭特正2基金（證券代號：00715L）」，於109年2月26日因應金管會於108年對基金下市規定之行政指導而公告修訂契約，該基金至113年10月1日之市值為13.22元，期間漲幅為2.00000000倍。以此計之，系爭基金倘繼續存在，自109年12月1日至113年10月1日止，其市值也會回升約2.00000000倍，原告持有系爭基金之市值亦會較清算時所得之258,665元多出489,596元，與原告程芷林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損害賠償金額甚為接近，故原告程芷林爰備位依情事變更原則，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請求賠償。　　

　㈢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均為金保法所稱之金融服務業，依金保法第9條第1項規定，須就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購買進行事前審查，然渠等未翔實確認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基金是否符合其所預設風險屬性及投資期限，與原告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亦未載明或告知原告詳讀公開說明書，使原告無從了解公開說明說內所示系爭基金獨特風險因子，有重大風險揭露不足之違失，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規定。爰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各賠償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之金額。

　㈣並聲明：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4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⒉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9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⒊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清言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2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5,8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⒍被告臺銀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⒎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周淑玲16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95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⒏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48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2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⒐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9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⒑被告富邦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⒒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程芷琳140,000元、懲罰性賠償金1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抗辯：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則以：

　⒈原告之投資虧損係因109年3月至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價格大幅下跌所導致之次級市場價格波動，且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號即發布已達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重大訊息，原告仍有繼續大量買進系爭基金，其於系爭基金交易價格劇烈波動之際，抱持承擔高風險投資之心態持續買進，可見其知悉系爭基金有終止、下市之可能性，仍基於自己對投資報酬與風險之判斷，決定買進、賣出或繼續持有系爭基金，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所產生之虧損，原告之投資虧損與系爭基金之信託契約終止、下市間無因果關係。又原告並非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申購系爭基金，而係於證券公司開立有價證券受託買賣帳戶，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非於募集」時交付原告「非申購人」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商品適合度及風險告知亦應由其委託之證券公司為之；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系爭基金成立以來，均有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原告亦得向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索取信託契約最新版本，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規定。

　⒉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遵循系爭信託契約、金管會函令，於系爭基金淨資產符合下市規定時，向金管會報核准後終止信託契約，辦理下市清算，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於系爭基金達金管會函令所訂標準時，依法數度發布重大訊息、於官網進行公告，甚至以個別信函通知受益人，並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原告所指違反投顧法第7條、第8條之情。而系爭基金係因符合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之規定，而應報核准後終止契約，該函令即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所定主管機關金管會另有規定，不須召開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情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召開受益人會議之義務。況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分割、反分割於此時始開放期貨信託業者申請辦理，此僅屬原告之期待，無從證明若以原告之主張進行即可避免信託契約之終止，故無論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系爭基金之信託契約均應報核准後終止，原告之投資虧損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無召開受益人會議無因果關係。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退步言，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賣出系爭基金、原告程芷琳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信託契約終止時，投資損失均已發生。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已公告系爭基金之信託契約因符合金管會函令，須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則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應已知悉系爭信託契約終止之原因。嗣系爭信託契約於109年11月16日終止、同年12月2日完成清算，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2日即可知悉賠償義務人，渠等卻於113年10月18日方提起本訴，顯逾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自得主張時效抗辯。

　⒋另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下市條件均有於系爭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中約定且告知原告程芷琳，於系爭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早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定，金管會並以相關函令規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定標準者，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故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則以：原告程清言、程芷琳於投資系爭基金前，已簽署風險預告書，並開立信用交易帳戶，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下稱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定條件，且尚有多筆此類金融商品之成交紀錄，足見原告程清言、程芷琳符合投資系爭基金之資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法令審查客戶適合度後始接受委託，合於金保法第9條規定。又原告程清言、程芷琳於105年9月23日簽署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已揭示期貨ETF、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追蹤標的、指數標的間之特性，告知投資人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並提醒投資人風險預告書預告事項較為簡要，僅為列示性質，無法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逐項詳述，應自行確實評估研究後始為投資，原告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未告知應詳閱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就期貨ETF商品已有相當之交易經驗，投資前並已詳閱、簽署相關之風險預告書，對於集中市場交易期貨ETF之交易模式與商品風險已有瞭解，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是否有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另系爭基金屬期貨信託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募集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原告程清言、程芷琳係於次級市場向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電子方式下單委託買賣，非於初級市場向投信公司進行申購，自無須簽署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函所指之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故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就受託買賣系爭基金並未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程清言、程芷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544條或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向原告請求1賠償，並無理由。甚者，原告程清言稱其於109年4月13日將系爭基金全數賣出時受有投資虧損，原告程芷琳則稱109年11月13日系爭基金下市終止及清算時受有投資虧損，距今均已時隔四年多，原告程清言、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1月即已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但其等卻遲至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逾金保法第11條之3、民法第197條規範之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㈢被告臺銀證券公司則以：依兩造簽訂之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約定，如委託人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時，已具備特定條件並簽具風險預告書，於無其他禁止規定下，證券商皆應按照委託人委託進行交易。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皆使用電子下單方式進行集中交易市場標的之委託買賣，被告臺銀證券公司亦皆依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系統指示進行相關交易，無原告所指民法第544條任何過失或越權之情事。又被告臺銀證券公司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訂立開戶契約書前，已綜合考量渠等之過往投資經驗、資金操作狀況、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承受度、合適投資建議範圍，並經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開戶契約書簽名及蓋章確認；且已依當時生效之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核原告資格並載明於風險預告書，由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確認後簽名蓋章，故被告臺銀證券公司已盡瞭解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合適度及充分揭露風險之義務，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程清言、周淑玲知悉投資風險，仍決定下單購買，與風險預告書文字有無標註公開說明書無關。縱使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因無法知悉系爭基金具有諸多特殊風險因子而受有損害，然渠等於109年4月27日賣出系爭基金受益憑證時起即可請求損害賠償，其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金保法第11條之3及民法第197條所定之二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㈣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則以：被告國泰證券公司提供證交所頒定之風險預告書予原告審閱，風險預告書除揭露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所可能面臨之風險外，並記載「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等語，且原告皆係以電子簽章方式審閱及簽署風，確實已收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以網址方式傳送之風險預告書副本，顯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已依規定揭露相關風險，並依金管會頒定之強化簽署程序取代原紙本簽署之專人解說程序，已盡金保法所定之風險說明義務。而原告基於自身風險評估決定承作，應自負投資損益，渠等先前買賣系爭基金已有獲利，卻未爭執是否完整揭露投資風險，今反而對於虧損提出爭執，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又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有關於系爭基金之委託價格、數量均由原告自行以電子交易方式為之，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辦理委託買賣未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另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為證券商，非期貨信託事業，自不適用期貨信託事業募集基金應交付公開說明書或須於風險預告書載明「應詳讀基金公開說明書」字句之規定；且系爭基金未經證交所列為必要之指數型基金受益憑證，亦未爭對系爭基金製作特殊風險預告書，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無要求投資人簽署特殊風險預告書之理。況系爭基金係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下稱金融服務業確保辦法）第4條、第5條第11款規定，排除就商品適合度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機制之適用，故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賠償原告。再者，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賣出渠等持有之系爭基金時，即知受有虧損；原告程芷琳於109年12月1日參與清算後亦知有虧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㈤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則以：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之規定，於集中市場或櫃買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依法辦理徵信作業，且讓投資人於初次委託買賣時簽具風險預告書，應認被告已完成確保該金融商品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相關作業。而原告程芷琳申請開戶時，已填具「國內外證券戶客戶自填徵信資料表」，被告富邦證券公司亦依該徵信資料表內容，就其資產狀況及投資經驗等，評估原告程芷琳之投資能力，並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規定，於106年7月10日原告程芷琳開立信用帳戶時，提供「槓桿指數股票型基金風險預告書」予原告程芷琳簽署，原告程芷琳已符合前揭「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條之規定，具備買賣系爭基金之資格條件，非如原告程芷琳所稱須針對每一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否適合原告程芷琳購買進行符合金保法第9條要求之事前審查。又被告富邦證券公司所提供原告程芷琳簽署之風險預告書，均有揭露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之風險，且已派專人解說，並載明「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文字，開戶契約書及風險預告書之委託人簽名處留有原告程芷琳之簽名，足認原告程芷琳就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事宜，均已充分瞭解相關風險並承諾就投資行為自行負責，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已盡風險告知義務，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規定。況原告程芷琳基於對於系爭基金風險之認識，判斷後決定投資，其投資虧損結果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行為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無由請求被告富邦證券公司賠償其損害。另系爭基金下市迄今已逾四年，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其官方網站、期信基金觀測站發布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內容公告，甚或原告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清算分配發放日即得實際知悉得受賠償之原因、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惟其於113年10月始提起本件訴訟，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懲罰性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㈥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分別於99年9月3日、107年6月11日與被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於104年7月21日、107年12月12日再與被告臺銀證券公司簽署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告程清言於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月11日、3月13日透過告臺銀證券公司之交易平台從次級市場陸續買進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計70,000單位；原告周淑玲則於109年2月13日、2月19日、3月11日、3月13日、3月26日分次購買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79,000單位，復皆於同年4月27日以每單位單價2.26元全數賣出（見本院卷㈠第45頁、第49頁、第175頁、第189頁、第191頁、第277頁至第310頁、本院卷㈡第381頁至第384頁、本院卷㈣第37頁至第42頁）。　　

　⒉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1年8月29日、105年9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簽署國內有價證券交易開戶契約，原告程清言於105年7月5日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證券信用交易帳戶，並於同日簽署「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又於106年5月22日線上簽署「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原告程芷琳則於105年9月23日簽署「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再於106年9月13日線上簽署信用交易開戶契約文件，加開證券信用交易帳戶。嗣原告程清言、程芷琳分別於109年2月13日至109年4月9日間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共129,000單位、109,000單位，原告程清言於同年4月13日全數賣出（見本院卷㈠第43頁、第53頁、本院卷㈡第267頁至第349頁）。

　⒊原告分別於108年2月22日、100年7月28日、100年3月29日與被告國泰證券公司簽訂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於108年3月20日、106年6月30日、107年12月5日簽署「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2月至同年9月間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39,000單位、30,000單位，於109年9月9日全數賣出；原告程芷琳於109年2月至同年4月間委託被告國泰證券公司買入系爭基金受益權憑證118,000單位，且持有至系爭基金下市後參與清算（本院卷㈠第47頁、第51頁、第57頁、第337頁至第381頁、第399頁至第408頁、第419頁、第421頁、本院卷㈢第473頁至第485頁）。

　⒋原告程芷琳於106年5月9日與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4月9日與被告富邦證券公司合併，被告富邦證券公司為存續公司，下稱日盛證券）開立證券交易帳戶，其中包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嗣原告程芷琳於106年7月10日開立信用帳戶，並簽署「買賣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原告程芷琳係以電子式交易方式於109年2月13日至同年4月9日間透過日盛證券買進系爭基金共計118,000單位（見本院卷㈠第55頁、第503頁至第550頁、本院卷㈢第447頁、第449頁）。

　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公告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約，經金管會於109年10月7日核准終止，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買賣，109年11月16日為系爭信託契約之終止，並於同年12月1日完成基金清算查核，於同年12月27日清算程序完成（見本院卷㈠第135頁、第137頁、本院卷㈡第195頁至第209頁、本院卷㈢第451頁、第453頁）。

　㈡原告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固分別定有明文。然觀諸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但國外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應依募集地區之法令規定辦理。」；第58條：「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有關銷售之文件、期貨信託契約及最近財務報表，置於其營業處所及其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供查閱。」；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屬投資型商品或服務者，除應依前條辦理外，並應向金融消費者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其中投資風險應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第2項第11款：「前項所稱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指下列商品或服務：……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可知期貨信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期間或上市日起投資人於初級市場提出之申購或買回申請時，始須主動交付其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約，原告為後續在集中市場交易購買系爭基金之投資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經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基金管理平台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亦載明於營業處所及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提供系爭信託契約予投資人查閱、洽購，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業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信託契約之管道，難認有何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充分揭露其風險之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又金保法第11條之3有關懲罰性賠償規定：「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金融服務業因金保法已應負賠償責任為要件，如前所述，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毋須依金保法賠償原告，原告亦無從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償。　　　

　⒉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又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雇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雇人履行本契约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期貨信託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固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系爭基金達金管會函令揭示之終止信託契約標準後，未通知原告或揭露上開訊息，亦未即時修改系爭信託契約關於終止上市之規定，更未曾召開受益人會議即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顯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及忠實義務等語，惟查：

　　⑴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㈠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㈡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㈢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或下市。㈣本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㈤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㈥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内容。㈦指數授權契約終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㈧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相示、本契約規定、臺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同條第2項：「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㈠前項規定之事項。㈡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經金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㈢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㈣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㈤本基金之年度財務報告。㈥每週公布本基金資產組合比例；每月公布前五大期貨契約名稱及合計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交易之期貨契約内容及比例；每季公布本基金持有標的指數之成分資訊(期貨契約内容及比例）。㈦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曰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㈧本基金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作業、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延缓及恢復給付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金事項。㈨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臺灣證交所規定或期貨信託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130頁、第131頁），足見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要事項是否應「通知」受益人或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為已足，設有不同規定。

　　⑵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實際上已依係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內容為：「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已達終止本基金期貨信託契約條件。……依金管證期字0000000000號令規定：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本基金已符合前述條件，近期將向金管會申請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但仍須取得其核准後方能進行下市及清算程序。另外由於近期市場行情異常震盪，本公司將建請主管機關盱衡市場現況，審酌本檔基金是否需進行清算。請投資人注意：近期由於原油市場波動劇烈，投資人交易本基金前務必審慎評估可能風險及自身風險承受度，並須特別注意當大幅溢價收斂後，ETF市價快速下跌之風險……」之重大訊息公告（見本院卷㈡第155頁至第159頁）。嗣金管會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將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單位淨值低於一定標準應報經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門檻，由三個營業日修正為三十個營業日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旋於同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本公司所經理之『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曰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無需立即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並辦理清算程序，謹此公告。」之公告，並說明因金管會函令放寬應申請核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若因國内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致基金淨資產價值發生重大波動，得報金管會核准於一定期間不受上述規範限制，故系爭基金已無需立即辦理清算（見本院卷㈡第161頁至第167頁），足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系爭信託契約第33條第2項為下市風險與金管會對於系爭基金終止標準改變之風險揭露。又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25日寄發信函通知原告系爭基金如於109年8月19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之30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值低於2元，將申請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並將終止契約後相關作業時程載明於信函內，此有掛號通知函、中華郵政國內大宗掛號存根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1頁至第194頁），則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已將系爭基金下市風險通知原告甚明。

　　⑶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期貨信託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㈢終止本契約……」（見本院卷㈡第128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下列情事，應經受益人會議決議為之。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更換基金保管機構。更換期貨信託事業。終止期貨信託契約。增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理或保管費用。重大變更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及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基本方針及範圍。其他修正期貨信託契約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固均有終止系爭信託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進行決議之規範，然亦明定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將系爭基金申請終止下市係依據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交易法、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臺灣證交所相關辦法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法令未規定時，由本契約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等規定，與適用金管會發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所定標準而申請終止下市，並經金管會核准清算下市，核屬系爭信託契約第30條第3項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所定金管會另有規定，毋須先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情形。

　　⑷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通知下市風險，亦未召開受益人會議，下市過程違反善臨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云云，洵無可採，則其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約定請求損害賠償，礙難准許。　　

　⒊復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法規所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信託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規定辦理，而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已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契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之規定，金管會前開以「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作為應報准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亦早於108年7月26日以金管證期字第0000000000號發布，此有前開函令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45頁），其後於109年3月19日所發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將「最近三個營業日」放寬為「三十個營業日」，反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109年3月19日於官方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發布公告提醒投資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及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石油產國大量增產原油等因素，造成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跌，價格波動劇烈，投資人應格外注意系爭基金大幅溢價收斂後，市價快速下跌之風險，並將系爭基金單位淨值價值較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百分之六十、九十等情事通知投資人（見本院卷㈡第149頁至第159頁），是有關系爭基金應終止下市標準之相關契約條款及法律規定，與導致其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之新冠疫情、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大幅跌價情形，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時均已經存在，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其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程芷琳備位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為請求，自乏所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賠償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保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前，均已提供「指數股票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風險預告書」、「槓桿反向型指數投資證券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風險預告書」、「買賣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風險預告書」予原告閱覽，並經原告確認後簽名。而前開風險預告書中均載明：「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基金（下稱本項ETF），係以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簡稱槓桿型ETF）或反向倍數（簡稱反向型ETF）表現，投資人買賣本項ETF受益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開戶前應審慎考慮自身之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委託人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下稱ETF)受益憑證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利潤或極大的損失，於開戶前應審慎考量自身之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買賣此種商品在決定從事交易前，委託人應瞭解投資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應知悉下列各項事項……」等語，並明確記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此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本人業於委託買賣或申購買回本項ETF前收受及詳讀本風險預告書，並經貴公司指派專人解說，對上述說明事項及投資本項ETF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並明瞭在特定狀況下，會有淨值計算未能及時更新及交易價格出現折溢價等情況，茲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特此聲明」等內容；並參以原告自105年起已有承作系爭基金、元大台灣50單日反向1倍基金（00632R）、元大滬深300單日正向2倍基金（00637L）、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反向1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00673R）等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反向型指數股票型基金，益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已對原告盡相當之資訊揭露及風險告知義務，原告亦已知悉系爭基金係屬槓桿期貨ETF，具有短時間內價格波動劇烈、不宜長期持有之特性，對於其等投資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風險已充分明瞭，原告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9條、第10條，難認可信。

　⒊承此，原告既已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提供之風險預告書知悉系爭基金之潛在風險，於能認知出現折價、下市可能性增加之情況下，仍選擇自行電子下單買進系爭基金，縱受有投資虧損亦屬原告自己決定所致，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損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要無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臺銀證券公司、國泰證券公司、富邦證券公司賠償損害，委無足採。　　　

　㈣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前項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亦定有明文。復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明定。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金保法第21條規定：「金融消費者依其申訴或申請評議內容所得主張之請求權，其時效因依本法申訴或申請評議而中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申訴或評議之申請經撤回。申訴後未依第13條第2項規定申請評議。評議之申請經不受理。評議不成立。」。原告雖主張渠等投資系爭基金受有投資損失云云，惟查：

　⒈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前已將持有之系爭基金受益憑證全數賣出；又系爭基金於109年12月1日完成清算查核，並經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發布關於清算查核結果之公告，且於109年12月8日將可分配剩餘財產給付予各受益人，則原告程清言、周淑玲於109年9月9日、原告程芷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即已實際知悉受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渠等於113年10月1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所蓋本院日期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㈠第11頁），其等主張之投顧法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金保法所定之懲罰性賠償請求權，及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均已罹於前揭規定所定之二年消滅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進而拒絕給付，核屬有據。

　⒉至原告前已就因承作系爭基金所受損害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該評議中心分別以111年評字第2865、2866、2867號評議決定認原告之申請無理由，尚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並分別於112年3月29日、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19日以函文送評議決定書，評議書末教示及前開書函均明確記載「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等語，此有上開評議決定書、評議中心金評議字第11207098890、11207106640、11207120340號函可考（見本院卷㈣第337頁至第342頁、第375頁至第427頁）。而原告未接受評議結果，依金保法第29條第1項規定，視為評議不成立，揆諸前揭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原告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權，並未因申請評議而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各給付原告如訴之聲明所示之金額與法定遲延利息；原告程芷琳另備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元大投信公司給付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